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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都市区管治需要关注管治成本。管治的短期成本是各管治主体在利益驱动下所采

取行为而承担的成本。各管治主体目标不同，面临的约束条件不同，承担的短期成本也不同：

政府的短期成本以政策制定成本和行政成本为主，企业以投资公用事业成本为主，社会组织以

协商成本和提供公共服务成本为主，市民以参与选举和协调成本为主。管治的长期成本是指为

了实现管治目标整个社会付出的代价，我国大都市区管治的长期成本包括政府职能转换成本、

政府间协调成本、非营利组织培育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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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etropolitan governance needs to focus on governance costs. Short-term 

cost of governance is the behavior cost of each governance subject driven by the interest 

action. With the different object and different constrain condition, each governance 

subject bears different short-term cost: governmental short-term cost gives priority to 

the cost of policy-making and administration; enterprise gives priority to the cost of 

investment utility; social organization gives priority to the cost of consultation and 

public service, and citizen gives priority to the cost of participating in election and 

coordination. Long-term cost of governance is the social cost of realizing governance 

object, which consist of the government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cost, intergovernmental 

coordination costs,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 cultivating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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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区管治，就是发现和采用一种机制，建立一种整合的政府或专门的机构和委员

会，运用和动员社会及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在充分尊重并鼓励公众参与下，进行的一种解

决大都市区宏观和微观区域问题的政治过程[1]。我国已进人以都市区化带动城市化的新城

市时代，大都市区将成为创新的中心。但是大都市区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城市蔓延、

人口膨胀、交通拥挤、环境恶化、中心城区衰退等问题，而传统的城市管理方法难以解决

以上问题，这使得大都市区管治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为了实现善治，不仅要关注短期

成木，更需要关注管治的长期成木，只有降低长期成本，管治才能更有效率。本文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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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大都市区管治的成本，这对于善治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大都市区管治主体 

UNESCSAP 认为，管治是决策制定与实施的过程。对管治分析的重点应该是决策制定

与实施的正式与非正式的参与方，以及为达成决策和确保实施而设立的正式与非正式的结

构。政府是管治的主体之一，其他主体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治理过程，大都市区管治的主

体关系非常复杂（图 1）。 

 

 

图 1大都市区管治主体 

  

    

城市精英 
-塑造城市 
-正式和非正式 
-组织得很好 

城市中产阶级 
-缺乏信息 
-没有兴趣、 
-组织了昆乱 
-最有可能实现变革 

城市贫困价层 
-受害最深 
-被剥削者 
-开始组织起来 

中央/省级政府决策者，

任命产牛的地力一决策

中层政府官员，  

国家与地方教育

机构与专家，  

工资收人者，底层

政府雇员，非正式

部门就业者，女

黑社会

小企业，

工会

选 举 的 地

方 官 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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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的大都市区管治是一种“单中心”管治模式，其突出特征是公共权力资源配

置的单极化和公共权力运用的单向性
[2]
。随着大都市区的发展，“单中心”的政府组织在

面对提供公共服务、管理经济与社会公共事务等问题时越来越力不从心，需要营利性企业

和社会组织的协助，营利性企业和社会组织为厂自身的利益，也由原来的被动参与大都市

区管治变为主动参与。这样就形成了由政府、企业、社会组成的多元主体的管治结构。在

多元主体的管治模式中，政府依然是大多数都市区管治不可替代的组织者和指挥者，政府

的行为决定影响着其他管治主体的活动方式和活动效果。营利性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则是配

合政府为管治提供服务和物品的组织，它们的介入可以克服政府包揽管治事务传统的弊

端，提高管治的效率与效益;社会公众则是管治主体中的基础细胞，他们的参与使大都市区

管治的机制从被动外推转化为内生参与，是现代大都市区管治的重要动力
[3]
。 

二、我国大都市区管治的目标 

大都市区管治的总目标是不断提高大都市区的现代化水平，达到经济效益、社会公

平、生态和谐的兼顾
[4]
。具体目标有：构建新的大都市区管治体系，寻求政府与社会公共

组织的合作，行政手段与市场手段的结合;突出解决城市社会分异和社会公平问题，缩小贫

富差距和区域差异;实现核心城区和周边地区的协调发展;在空间布局上，实现大都市区由

“空间集中”向“有机疏散”的转变;妥善解决城乡边缘区出现的各种问题，使城乡边缘区

成为经济发展、环境和谐的地区;遏制日益严重的大都市区环境污染问题，创造适宜人类居

住和工作的城市环境;通过大都市区的产业重组，解决大都市区中心城市（以及城市中心部

分）的衰退问题;建立良好的大都市区形象，提高大都市区的竞争力，寻求在全国乃至全世

界的地位;建立和谐的大都市区城市之间的关系。 

三、我国大都市区管治的短期成本与长期成本 

 （一）管治的短期成本 

我国大都市区管治本质上是政府与其他参与方关于公共事务决策与执行的一种博弈过

程。从短期来看，各管治主体为厂各自的利益参与大都市区的管治，但参与都必须付出一

定的代价，这些付出的代价就构成厂大都市区管治的短期成木。各管治主体目标不同，掌

握的资源和权力不同，面临的约束条件不同，在参与管治的过程中就会采取不同的方式，

因而承担的短期成木也不同。 

1.政府 



政府是大都市区管治最为重要的主体，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是大都市区管治当中不

可替代的组织者、引导者、维护者
[5]
。政府组织的基本职能是对大都市区公共事务进行管

理，同时政府的行为决定和影响着其他大都市区管治主体的行为方式和结果。 

政府追求多种目标，即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消除通货膨胀。一般来说，中

央政府的目标是确保中央制定的法律法规在区域治理中得到贯彻，使区域的发展方向与国

家发展战略相一致
[6]
;地方政府的目标比较复杂，但由于我国的“官员晋升锦标赛”模式

[7]
，主要目标是发展经济 

中央政府拥有极为丰富的资源和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在大部分情况下，只是间接参与

大都市区管治，付出的成木主要是政策制定成木。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的资源和权

力比较有限，但在大都市区管治中承担着主要责任。为了完成发展经济的目标，地方政府

进行大量的投人以改善投资环境。此外地方政府还负责大部分大都市区公共设施和公共服

务的提供。地方政府在大都市区管治中承担的成本主要是提供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成

本，此外还有行政成本，这些成木集中起来就表现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 

2.企业 

企业参与大都市区管治就是企业与政府及市民社团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运用其技术、

管理、资本等优势，在社会福利、环境保护、教育等领域支持公益事业，参与公共事务，

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或公共服务提供等
[8]
。由于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载体，长期以来在公共

事务管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扮演着社会福利和其他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而企业及非政府

组织则一直处于大都市区公共事务管治的边缘地带
[9]
。随着区域竞争日趋激烈，地方政府

往往需要大量投资以发展经济，所以地方政府会面临财力不足的情况，需要企业及非政府

组织的协助。 

传统观点认为，企业的目标比较单一，主要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必承担社会责

任。现在企业却积极主动地参与公共事务，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或公共服务提供等，并不否

认其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企业通过参与大都市区管治，可以提高企业知名度、改善竞争

环境、提高竞争力，对其今后的长远发展有重要意义。此外，企业参与提供公共服务也会

有少量的盈利。当企业参与管治的过程，既能产生社会效益又能产生经济效益时，企业就

能够持续快速发展。 

企业参与大都市区管治的方式主要是共同生产和慈善捐助。共同生产是指政府部门通

过与企业部门进行合作，结合政府与社会资源，共同生产公共服务，以解决日益增加的财

政压力，并让企业乃至居民得以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与执行
[10]

。目前企业投资公共事务领

域主要是采取 PPP（即公私合伙制）模式。由此企业承担的成本就是投资公用事业的成

本。慈善是企业履行其社会责任、参与公益事业的一种重要的途径和方式。因此，慈善捐

助、参加公益活动或创办基金会就成为企业参与管治的成本。 

3.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又称为“第三部门”、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居民社会

等。社会团体的目标一般较为明确，通常体现在组织的章程之中。社会团体参与管治的方

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提供公共服务，二是代表成员的利益与政府和其他组织进行协商和博

弈
[6]
。所以社会团体参与管治的成本主要是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和协商成本。民办非企业

单位以提供社会公共服务产品为宗旨，追求最大化的社会效益和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为目

标，参与管治的方式主要是提供公共服务，因此民办非企业单位参与管治的成本就是提供

公共服务的成本。基金会的设立目的是为了完成一定的公益事业，以社会效益而不是经济

效益为主要目标。基金会参与管治主要是通过直接参与项目建设、开展公益活动、提供专

业技术等方式，而这些方式产生的成本就成为基金会承担的管治成本。 

4.市民 

市民作为城市管理的基础细胞，在大都市区管治中应承担参与管理的职能，他们的广

泛参与可使城市管治的机制从被动外推转化为主动内生，是现代城市管治的一股重要动

力。 

尽管不同收人阶层的市民有不同的目标，但作为理性经济人，他们的目标可以概括为

消费一系列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效用最大化。影响市民参与管治的因素有很多，但主要表现

在两个方面，即市民的经济能力和制度设计。市民参与管治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一是参

与选举过程，投票选出能代表其利益的政治家;二是通过呼吁、谈判、协调等手段促使其他

管治主体提高其生活质量。对于第二种方式，制度设计非常重要。近年来日益增多的群体

性事件，都与制度设计有关。制度的不完善，使市民只能选择高成本的群聚方式来表达自

己的观点。市民参与大都市区管治所承担的成本主要是参与选举的成本和协调成本等。 

综上所述，不同大都市区管治主体承担不同的短期成本有较大差别（表 1）。 

 

表 1 不同管治主体承担的短期成本 

管治主体 管治的短期成本 

政府 
中央政府 政策制定成本 

地方政府 
提供公共设施、服务的成本，

行政成本 

企业 投资公共事业成本、捐赠 

社会组织 

社会团体 提供公共服务成本、协商成本 

民办非企业单位 提供公共服务成本 

基金会 
参与项目建设成本、提供专业

技术成本 

市民 参与选举成本、协调成本 



 

 （二）管治的长期成本 

我国大都市区管治中存在以下六个突出问题
[10]

：“重建轻管”和“单一式”的管治理

念;“后果导向”和“管家式”的管治模式;部分大都市区管治行政主体缺失;管治的监督机

制薄弱;政府的“越位”、“缺位”和“错位”现象普遍;非政府组织独立性不强，公众参

与度不高。从长期来看，为了实现大都市区管治的总目标，就必须要解决管治中存在的问

题，因此而付出的代价就是大都市区管治的长期成本。 

1.政府职能转换成本 

我国传统的大都市区管治主体是政府。在以往政社合一的体制下，政府包揽一切社会

事务，公共物品的提供长期粗放式运作，为此付出了高昂的管治成本
[11]

。管治主体的单一

化也是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现代大都市区管治中，政府不再是惟一的管治主体，

同时也不再是公共服务的惟一提供者，公共服务应由最有效率的提供者来提供。现代政府

的职能是服务，而不是“掌舵”。政府的作用，在于与私营和非营利组织一起，为社区所

面临的问题寻找最佳解决方法。所以，转换政府职能，实现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

型”政府的尽快转变，可以有效解决上述问题，政府职能转换的成功与否直接决定了能否

实现有效的管治。因此，政府职能转换的成本是大都市区管治过程中最重要的长期成本。 

2.政府间协调成本 

大都市区行政管治主体的缺失，是长期以来制约区域政府作用发挥的主要瓶颈
[12]

，由

此导致了各地方行政主体各自为政，使发展成熟的大都市区管治处于无序状况。大都市区

内同一级政府间缺乏合理的规划和协调系统，为了发展经济，甚至进行恶性竞争，造成低

水平重复建设、产业结构低层次重复。政府间的协调成本已成为大都市区管治的另一项长

期成本。 

3.非营利组织培育成本 

虽然相对于改革开放前，我国的非营利组织在大都市区管治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

是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还处于薄弱状态。同时由于我国的历史和体制原因，非营利组织过

度依赖政府。因此，非营利组织的培育成本，就成为大都市区管治的第三项长期成本。 

四、结论 

我国的大都市区需要管治，而管治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善治，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管治的短期成本是各管治主体在利益驱动下所采取行为而承担的成本，是一种阶段性的成

本。管治的长期成本是指为了实现管治目标整个社会付出的代价。为了实现善治，更需要

关注大都市区管治的长期成本，只有降低长期成本，未来管治才能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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